
附件7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推免硕士生优秀生源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根据《西南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设置及管理办法》（西校〔2020〕339号）及其他有关文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对象：学院接收的来自全国重点高校、国家级重点学科或在高校同类学科排名前列的推免生。

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方式
第三条  奖励标准：设一等奖和二等奖，一等奖奖励5000元/人，二等奖奖励3000元/人。
第四条  奖励方式：学院每年对符合条件的推免生在入校取得正式学籍后一次性评定奖励。
第五条  申请优秀生源奖学金的推免生，参评条件同时符合该项奖学金不同奖励标准的，适用就高原则，不兼得。
第六条  获得优秀生源奖学金的推免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同时申请学校其它研究生奖助政策的奖励与资助。

第三章 评审组织与程序
第七条  优秀生源奖学金由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组统一评定。
第八条  评审主要程序：
（一）自愿申请：符合条件的新入学推免生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二）初评：评定工作组对提交材料全面审核和评定，形成初评名单。
（三）审核：评审工作组对参评材料和初评名单进行审核，无异议后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
（四）学校审定：学院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办公室审定。

第四章 奖学金发放与管理
第九条  优秀生源奖学金由学校统一一次性直接发放给获奖学生。
第十条  对于获得优秀生源奖学金的推免生，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未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学业中途退学的，学校追回该项奖学金。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限适用于2021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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